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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 2020 年全国标准化工作要点，大力推动实施标准化战略，持续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加强标准体系建设，提升引领高质量发展的能力。为响应市场需求，需要规范低空安全风险动态监测与管控系统建设的技术要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以及《团体标准管理规定》相关规定，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决定立项并联合浙江禾研安全科技有限公司等相关单位共同制定《低空安全风险动态监测与管控系统建设规范》团体标准。
（2） 编制背景及目的 
随着低空经济快速发展，无人机等低空飞行器具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低空飞行活动日趋频繁，但违规飞行、“黑飞”等行为引发的安全风险持续攀升，对公共安全、空域管理、重点区域防护等构成严峻挑战。本团体标准旨在明确低空安全风险动态监测与管控系统的建设要求，规范系统架构、设备选型、技术参数、功能指标、部署规范、安全要求等核心内容，为系统的规划、设计、建设、验收及运维提供统一、科学的技术依据，填补当前低空安全管控领域系统建设缺乏专项规范的空白。 制定本团体标准的意义在于：
1、筑牢低空安全防线：通过标准统一监测与管控技术要求，提升对合作目标与非合作目标的识别、追踪、处置能力，确保低空飞行“看得准、管得住、响应快”，有效防范化解低空安全风险。
2、引领行业规范发展：规范系统建设流程与技术指标，避免重复建设、设备不兼容、功能不达标等问题，推动低空安全管控领域的技术标准化、产业规范化发展。
3、支撑低空经济提质：为低空物流、城市空中交通、应急救援等低空经济场景提供安全保障基础，促进低空经济与公共安全协同发展，释放低空资源价值。
4、优化监管协同效能：为监管部门、建设单位、设备供应商提供统一的技术遵循，提升多部门协同管控效率，实现低空安全风险的动态化、精细化管理。 
（3） 编制过程 
1、起草阶段
2025年12月，浙江禾研安全科技有限公司按照“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关于《失效磷酸铁锂修复再生效果检测方法》等十四项团体标准的立项公告”要求，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
工作组对国内外低空安全风险动态监测与管控系统的技术现状与发展情况进行了全面调研，同时广泛搜集和检索了相关技术资料，并进行了大量的研制、试验及验证。在此基础上编制了《低空安全风险动态监测与管控系统建设规范》标准草案。
2、征求意见阶段
形成标准草案稿之后，起草组召开了多次专家研讨会，从标准框架、标准起草等角度广泛征求多方意见， 从理论完善和实践应用方面提升标准的适用性和实用性。经过理论研究和方法验证，明确和规范低空安全风险动态监测与管控系统建设的技术要求。于2026年01月提交《低空安全风险动态监测与管控系统建设规范》标准征求意见稿及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拟定于2026年01月网上公示征求意见稿，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和建议。
3、专家审核阶段
拟定于2026年02月召集专家审核标准，汇总专家审核意见之后，修改标准并发布。
（4） 主要起草单位及起草人所做的工作  
    本文件由浙江禾研安全科技有限公司等负责起草。
所做的工作：标准工作的总体策划、组织；立项及协调工作组工作；标准文本及编制说明的起草和编写；协助标准文本及编制说明的编写；对国内外相关标准的调研和搜集；对低空安全风险动态监测与管控系统建设技术要求的测试及验证等。
2、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 标准制定原则
本文件的制定符合产业发展和市场需要原则，本着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可操作性、适用性、一致性和规范性原则来进行本文件的制定。
本文件起草过程中，主要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进行编写。
（2）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征求意见稿主要内容如下： 
1、范围：本文件规定了低空安全风险动态监测与管控系统建设的核心要素，包括基本原则、系统组成、数据处理等要求，适用于该系统的设计、建设及运维管理，明确了规范的适用边界与核心应用场景。
2、规范性引用文件：列出 GB/T 系列相关标准，涉及网络安全、视频监控联网、运维管理、密码应用等领域，注日期引用文件仅对应版本适用，无日期引用文件取最新版（含修改单），为文件条款提供法定依据。
3、术语和定义：界定了动态监测、合作目标、非合作目标三个关键术语，明确动态监测的技术手段与目的，区分两类目标的核心特征，为文件统一表述和理解提供基础。
4、基本原则：提出八项建设原则，以安全优先、预防为主为核心，强调技术先进、分类管控、协调联动等，要求系统兼容法规标准、贴合实践需求，同时绿色低扰、具备扩展性。
5、系统组成与部署：系统采用六层分层架构，各层通过标准化接口协同，明确各层功能与接口要求；部署遵循特定思路，按区域重要性配置设备，重点区域加密部署，确保监测无死角。
6、数据融合与处理：包含数据预处理、融合及安全管理，预处理优化数据质量、统一格式，多维度融合完善飞行信息，通过加密传输、分级存储、权限管理等保障数据安全合规。
7、关键能力指标要求：明确监测、处置能力及信息关联要求，规定合作与非合作目标的监测概率、精度等指标，明确处置响应时间、成功率等标准，确保目标 “起飞即掌握、异常即报警” 且可追溯。
8、基本性能要求：要求系统 7×24 小时不间断运行，明确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负荷承载能力等稳定性、可靠性指标，规定数据备份恢复机制与模块化扩容等可拓展性要求，保障系统高效稳定。
9、安全要求：需符合相关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和密码应用要求，从物理环境、通信网络、数据安全等方面制定规范，涵盖数据分类分级、加密传输存储、密钥管理等，筑牢系统安全防线。
10、运维管理：遵循相关运维标准，建立管理制度、故障排除、应急演练、优化升级机制，明确巡检频率（不少于每周 1 次）、应急响应时间等，保障系统持续稳定有效运行。
（3） 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结合国内外的行业测试和企业内部管控项目进行试验验证。
（4） 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无。
（5） 预期达到的效益（经济、效益、生态等），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的情况 
《低空安全风险动态监测与管控系统建设规范》应满足市场及环境需求。对相关企业标准化管理水平的提升、科技成果认定、及今后类似技术产品的标准化具有重要意义。
（6） 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符合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与强制性标准协调一致。
（7）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8） 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为团体标准，供社会各界自愿使用。
（9）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无。
（10）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11）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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